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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六部门关于
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暂缓缴存工资

保证金政策等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建设局（委）、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

水利局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综合

执法局、交建局、经济发展局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，厦门市通信

管理局，各通信发展管理办公室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

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推动建筑施工企业复工

闽人社文〔2020〕63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福 建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福 建 省 水 利 厅
福 建 省 铁 路 建 设 发 展 中 心
福 建 省 通 信 管 理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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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产，进一步完善落实工资保证金制度。现就我省工程建设领域

暂缓缴存工资保证金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暂缓缴存工资保证金政

策。要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

业举措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6 号）要求，自实施意见发

布之日（2020 年 3 月 18 日）起至 2020 年 6 月底前，允许工程建

设项目暂缓缴存工资保证金，对于政策实施期内新缴存的工资保

证金要尽快返还，确保工资保证金缓缴政策不折不扣落实落地。

二、严格落实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办法。要按照省委办省

政府办《关于全面推进复工复产促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健康发展

的若干措施》（闽委办发明电〔2020〕24 号）和省人社厅等六部

门《关于工程建设领域工资保证金实行差异化缴存的通知》（闽人

社文〔2017〕336 号）要求，对于以下两类施工总承包企业（包

括直接承包建设单位发包工程的专业承包企业），予以免缴工资保

证金，一是 1 年内无欠薪行为且严格落实各项工资支付保障制度，

承诺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；二是连续 3 年未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。

对于发生工资拖欠的企业要按规定提高缴存比例。

三、加快推行金融机构保函。鼓励使用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具

的银行保函替代现金工资保证金，保函要全部采用具有见索即付

性质的独立保函。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积极引入工程担保公司保函

或工程保证保险。严禁任何单位和部门将现金保证金挪作他用，

保证金到期应当及时予以退还。

四、全面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。各地要加快推进实名制管

理、工资专户管理、总包代发工资、维权信息公示、工资保证金

等制度，实现工程建设领域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全覆盖，确保

完成国务院 2019 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指标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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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督促检查。各级人社部门、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

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工资保证金缓缴政策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

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，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能，强化协同配合，

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做好现阶段政策落实和制度建设等相关工作。

各地请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前，将本地区缓缴、免缴工资保

证金政策落实情况及缓缴、免缴金额（数据截至 6月底）报送省

人社厅劳动监察处。

联系人：周朝强 0591-87521868，87522396（传真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水利厅

福建省铁路建设发展中心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

2020 年 4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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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抄送：省发改委、财政厅，福建能源监管办，国网福建电力公司。

2020 年 4月 30 日印发


